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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一、《专利法》 （一）专利权的主体： 1.发明人和设计

人（《专利法》第6条第二款）； 2.发明人和设计人的单位（

《专利法》第6条第一款）；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

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设计人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未约定的，按《专利法》第6条第一款。 利用本单位的物

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和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的发明

创造区别的解释《专利法实施条例》的第十一条。 关于合作

和接受委托完成专利的规定；（《合同法》的339、340条有

全面规定） （二）专利法授予的客体 《专利法》第2条； 实

施细则第2条 辨析特征：发明包括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而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只包括产品发明，而没有方法发明实用

新型的客体只能是工业产品；外观设计的载体只能是产品。 

（三）、不能授予专利权的客体 《专利法》第5、25条 （四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专利法》第22条 1、发明的授予条件 

新颖性及含义：以申请日为标准。要看是否被公开过，是否

被人申请过。 公开的含义：全世界范围内出版物公开、国内

使用的公开、国内其他形式 创造性及含义（对发明的要求高

） 实用性及含义：能够制造、使用，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

果。表现是能够再现。 2、外观设计的授予条件 《专利法》

第23条 新颖性及含义； 创造性及含义；（不相同和不相近似

） 不得和在先权利相冲突及含义 例：某人在汽车上进行一项

外观设计，但图案是他人画的一幅画或已注册商标。这与在



先权利相冲突的，是侵权行为。 （五）授予专利权的程序 1.

先申请原则《专利法》第9条 同一天申请的情况：当事人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则驳回请求。 2.专利的代理制度 自愿原则

《专利法》第19条（外国人则实行强制代理） 3.专利申请日

《专利法》第28、29条 优先权日的意义和作用：（专利权具

有地域性） 4.专利申请的审批： A、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批： 

初步审查和早期公开的原则 《专利法》第34条。 在早期公开

阶段，对专利申请人的保护 《专利法》第13条 实质审查 《专

利法》第35条（是否符合三性） 授予专利权：授予发明专利

权《专利法》第39条 公告生效； B、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的审批：《专利法》第40条 只进行形式审查；登记原

则。 （六）专利权的期限：《专利法》第42条 自申请日起计

算（起算期间，与侵犯专利权无关） （七）专利权的限制：

1、强制许可《专利法》第48、49、50条；取得强制许可的单

位和个人的义务《专利法》第53、54条 2、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的行为： 《专利法》第63条 （许诺销售：为保护专利权人把

保护期限提前；售出后：表明专利权被一次用尽。） 其中

的63条第二款是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应当停止实施但不承担

赔偿责任。（考虑到善意使用的行为） （八）专利权的保护 

《专利法》第56条和诉讼时效《专利法》第62条 二、《商标

法》 （一）商标的分类： 1.商品商标、服务商标证明商标、

集体商标（《商标法》第三条） 1）证明商标的特点： 商标

注册人享有专用权，但自己不使用商标，凡是符合法律规定

条件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例：纯羊毛标志，是国际羊毛局

拥有的商标，所有达到其标准的人都可使用该商标。 2）集

体商标的特点： 本集体组织的所属成员都可使用。《商标法



》第三条第三款 （二）商标申请原则 1.申请在先原则。 《商

标法》第29、31条（同一天申请的，公告使用的在先。与《

专利法》不同） 商标侵权条件：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

并以相同或类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 2.自愿注册原则。 《商

标法》第6条 （在中国，使用商标不强制） 例外情况：对于

驰名商标，即使没注册，他人也不能以相同或类似的商标申

请注册。强制注册：在中国是例外，我国对人用药品和烟草

制品实行强制注册。 （三） 商标注册的条件 1.主体条件 《商

标法》第4、5条 （修订增加了自然人） 规定商标必须使用才

能申请注册，是防止抢注商标。 2.商标的构成条件 A.必备条

件（显著性、可视性、承认立体商标） B.禁用条件 地名一般

不能使用，但有其他含义的除外：比如长春。 商标获得显著

性的方法：通过设计可以获得显著性；虽设计上不具有显著

性，但通过使用可以获得显著性。 立体商标不能注册的情况

。 （四）商标的强制代理 《商标法》第18条（和专利法一样

） 与专利法不同：委托国家认可的代理机构，而专利法规定

的是指定代理机构。 （五）商标注册的申请原则 （六）注册

商标的审定和核准（与专利法同） （七）商标权的有效期和

续展 续展问题：在续展期内，他人使用该注册商标也属于侵

权；续展注册的有效期10年的起始日计算，续展期6个月计算

在内。 相关法条：注册商标被撤销的或者期满不再续展的，

自撤销或者注销之日起一年内，商标局对与该商标相同或者

近似的商标注册申请，不予核准。 （八）注册商标的撤消《

商标法》第44条 （九）商标的保护 未注册商标的保护：不享

有商标专用权 注册商标的保护 三、著作权法 （一）调整范围

《著作权法》第二条 中国作者创作完成，著作权自动产生；



外国人必须在中国发表。 （二）保护的客体的范围：作品 《

著作权法》第三条 1.作品的基本含义： 1）独创性：只要是自

己写出来的就可以，内容可以雷同、类似； 2）可复制性：

不等于已经被复制到载体之上，如口述作品。 3）戏剧的著

作权指的是剧本；摄影作品，只保护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不

保护没有独创性的作品，比如免冠照片，只是单纯的复制。

4）不保护的对象 违禁作品；具有实施效用的法律及官方文

件；时事新闻；历法、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三）著作

权的归属：属于作者（参与创作活动） 1.归属问题： 1）合作

作品的归属：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

共同享有。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

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

整体的著作权。 合作人条件： A.有共同创作的愿望 例：某人

写了一个歌词，没有配歌谱，另一个人看到了，在没有征得

写歌词的人同意的情况下就配上歌谱，成为一首歌曲，二人

没有共同创作的愿望，结果配谱的人就构成侵权。 B.必须双

方进行了创作 2）职务作品的归属：《著作权法》第16条 3）

委托作品的归属：《著作权法》第17条 合同约定 特殊情况： 

由他人执笔，本人审阅并署名的报告和讲话，著作权属于署

名的人； 口述自传，请人加以记录整理，著作权属于口述人

。 4）美术作品的归属：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

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美术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

有人享有。 （四）对著作权的限制 1.表现为合理使用《著作

权法》第22条（前提条件很重要） 例：第九项，向演出人员

不支付报酬也不向公众收费才成立。 2.法定许可：五种，《

著作权法》第23条、第32条第二款、第39条第三款、第42条



第二款、第43条（与合理使用比较） （五）著作权的保护期

限：《著作权法》第20、21条（公民和法人的保护期的起算

不同和截止日期）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

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

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

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

十年的12月31日，但作品自创作完成后五十年内未发表的，

本法不再保护。 （六）出版者享有的邻接权 出版者的权利《

著作权法》第29、30、32、35条 （七）著作权的侵权行为《

著作权法》第46条（针对作者，承担民事责任） 47条（针对

邻接权，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如何区分46、47条的

侵权行为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

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主要侵犯著作权人）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 2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

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 3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

，在他人作品上署名的； 4歪曲、篡改他人作品的； 5剽窃他

人作品的； 6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展览、摄制电影和以类

似摄制电影的方法使用作品，或者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

式使用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7使用他人作品，应

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8未经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

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录音录像制品的著作权人

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出租其作品或者录音录像

制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9未经出版者许可，使用其

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的； 10未经表演者许可，从现

场直播或者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或者录制其表演的； 11其



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有

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

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

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主要侵犯作品传播者） 1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

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

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2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

书的； 3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

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本法另有

规定的除外； 4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

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的，本法另有

规定的除外； 5未经许可，播放或者复制广播、电视的，本

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6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

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

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

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7未经著作权人或者

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删除或者改变作品、录音

录像制品等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

定的除外； 8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 第四十八

条 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A应当按

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B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

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

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C实际损失



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

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注意有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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